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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：無附件

主旨：有關 貴府函詢契約進用教保員任職前擔任「補充國民小

學行政人力專案計畫」之人力，其服務年資可否併計年終

工作獎金ㄧ案，請 查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復 貴府104年1月20日屏府教特字第10401444300號函。

二、依據公立幼兒園契約進用人員之進用考核及待遇辦法第13

條第3項規定：「契約進用人員年終工作獎金，比照當年

度軍公教人員年終工作獎金及慰問金發給規定辦理。」爰

契約進用人員年終工作獎金發放事宜，請依當年度「軍公

教人員年終工作獎金發給注意事項」(以下簡稱年終獎金發

給注意事項)規定辦理。

三、依據年終獎金發給注意事項第六點第1款規定略以：「年

資採計如下：…3.新進現職人員，原為聘用人員、約僱人

員、職務代理人、臨時人員或技警工友之在職年資准予併

計。」復依「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補助國民小學充實

行政人力實施要點」第四點規定：「本要點之專任行政人

力，得依行政院暨所屬機關約僱人員僱用辦法或直轄市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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縣(市)政府相關規定辦理。」援上，公立幼兒園契約進用

人員任職前擔任「補充國民小學行政人力專案計畫」之人

力，其進用身分倘符合年終獎金發給注意事項第六點所定

相關人員，其在職年資准予併計。

四、另有關年終獎金發給基準，依年終獎金發給注意事項第三

點規定，如十二月一日仍在職，按實際在職月數比例計支

，並均以十二月份所支待遇為計算基準。年度內有薪俸、

專業加給或主管職務加給(含比照主管職務加給)減少之情

形者，依所任職務月數按比例計發。

正本：屏東縣政府

副本：各直轄市政府教育局及各縣市政府(屏東縣政府除外)、本部國教署國中小組 2015-02-11
12:29:32


